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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对外公布的《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年度报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及发行人向财

通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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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债券概要

截至 2024 年末，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由财通证

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一、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取得国家发改委《关于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2023]5 号），获准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含）17.7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4年6月14日，公司完成了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第一期）（证券简称“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证券代码“2480071.IB/271118.SH”）的发行。

二、公司债券主要条款

（一）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1、债券名称：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3、债券代码：2480071.IB/271118.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7 亿元

5、债券余额：人民币 7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个计息年度末附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2.22%

8、起息日：2024 年 6 月 14 日

9、回售日：2027 年 6 月 14 日

10、到期日：2031 年 6 月 14 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度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15、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与发行人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

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进行了如下重大事项公告披露：

2024 年 4 月 17 日，发行人披露了《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因彼时由财通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24新锦债 01/24新锦 01”尚未发行，

故不涉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上述重大事项公告按时披露，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的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强

注册资本 38,000.00万元

设立日期 2009年10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5694589138A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九州街88号天目医药港医药产业

孵化园A座8-9层

邮政编码 311300

所属行业 商业服务业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职位 陈鸿 董事

电话 0571-61069005

传真 0571-61069005

电子邮箱 292307025@qq.com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与管理；土地整理、开发；企业管

理咨询；旅游开发；卫生、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00%股权，为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持有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

限公司 100%股权，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商品销售、土地开

发与房屋销售业务，最近两年公司分业务板块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土地整理 3.12 2.79 10.58 42.11 4.28 3.76 12.15 33.33
房屋销售 1.52 1.23 19.08 20.51 2.56 1.16 54.69 19.94
商品销售 0.69 0.61 11.59 9.31 4.59 4.50 1.96 35.75



业务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景区旅游 0.55 0.59 -7.27 7.42 0.52 0.48 7.69 4.05
租赁服务 0.61 0.53 13.11 8.23 0.22 0.23 -4.55 1.71
健康产业 0.47 0.45 4.26 6.34 0.34 0.35 -2.94 2.65
其他服务 0.45 0.13 71.11 6.07 0.32 0.23 28.13 2.49

合计 7.41 6.33 14.57 100.00 12.84 10.71 16.59 100.00

2024年，公司房屋销售收入较 2023年减少 40.63%，成本较 2023年增加 6.03%，

毛利率降低 65.11%，主要系 2023 房产销售项目主要为颐养小镇项目，项目单价

较高，2024 年房产销售主要为电力基地项目，项目单价较低所致。

2024 年，公司商品销售收入较 2023 年减少 84.97%，成本较 2023 年减少

86.44%，毛利率增长 491.33%，主要系发行人缩减低毛利的贸易业务规模所致。

2024年，公司景区旅游收入较 2023年增加 5.77%，成本较 2023年增加 22.92%，

毛利率大幅降低 194.54%，主要系本年景区宣传建设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2024 年，公司租赁服务收入较 2023 年增加 177.27%，成本较 2023 年增加

130.43%，毛利率大幅增长 388.13%，主要系中昌化骨伤科医院和於潜镇人民医

院的租金在 2024 年收取，毛利率较高，导致租赁服务毛利率上升所致。

2024 年，公司健康产业收入较 2023 年增加 38.24%，成本较 2023 年增加

28.57%，毛利率由负转正。

2024 年，公司其他服务收入较 2023 年增加 40.63%，成本较 2023 年减少

43.38%，主要系由于其他业务规模较小，基数较小，同比变动较大。

三、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容

诚审字[2025]310Z0159 号），发行人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754,690.77 3,540,814.41
总负债 2,274,439.50 2,058,760.45
所有者权益 1,480,251.27 1,482,053.96
流动比率（倍） 4.03 3.54
速动比率（倍） 0.65 0.48
资产负债率 60.58 58.1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74,054.80 128,395.44

利润总额 5,559.41 13,020.57

净利润 4,280.67 11,005.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8.89 10,246.66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02,271.50 -477,809.42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95,483.10 -64,399.7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11,855.07 715,437.29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情况

一、受托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根据 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拟募集资金为不超过 7

亿元（含 7 亿元），拟将其中 4.20 亿元用于临政储出[2020]9 号地块（锦南新城

人才租赁用房项目），2.8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24新锦债 01/24新锦 01已使用募集资金 5.69亿元，

其中 2.91 亿元用于临政储出[2020]9 号地块（锦南新城人才租赁用房项目），2.78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受托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发行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临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及划转。

报告期内，发行人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分析及变化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由杭州市临安区国有股权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化情况

1、本期债券偿债计划概况

2、偿债计划的人员及工作安排

3、设立偿债资金专户

4、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5、聘请受托管理人

6、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7、地方政府的支持

8、优良的资信

报告期内，发行人设定的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偿债保障措施切实有效。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

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已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设定的偿债保障措施运行情况正常，偿债保障措施切实有

效。

二、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报告期内暂未届兑付兑息日。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24 新锦债 01/24 新锦 01 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两年，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见下表：

财务指标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流动比率（倍） 4.03 3.54

速动比率（倍） 0.65 0.48

资产负债率（合并）（%） 60.58 58.14

利息保障倍数（倍） 1.39 2.54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公司 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3.54

倍和 4.03 倍，速动比率为 0.48 倍和 0.65 倍。最近两年末，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指标相对稳定，并且流动资产能够较好地覆盖流动负债；但由于公司土地开发整

理、房屋销售等业务形成的存货规模较大，导致公司的速动比率偏低，资产变现

能力偏弱。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公司 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8.14%和 60.58%。随着土地开发整理和房产销售业务的建设资金需求逐步增加，

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也不断增加，因此最近两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

但整体来看，仍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表明了公司相对较好的长期偿债能力。

从偿债保障方面来看，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2.54 倍和 1.39 倍，随着公司的有息负债规模的不断增加，公司的利息保证倍数

有所下降，面临着一定的偿债压力。

综上，发行人偿债能力良好，与偿债能力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变

化，整体偿债风险较低。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按时付息，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内容履行相关义务，偿债意愿良好。



第九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

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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